
济宁学院院长办公室文件 
 

 

济院办〔2011〕5 号 

 

 

关于转发校语委《济宁学院 

普通话培训测试站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 

为进一步做好我校的普通话培训和测试工作，校语委制定

了《济宁学院普通话培训测试站管理办法》，现将该《办法》

印发给你们，望你们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
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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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学院普通话培训测试站管理办法 
 
  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《普通话水平测试管理规定》及《山

东省普通话培训测试机构管理办法》的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

情况，制定本管理办法。 

一、工作定位及机构建设 

（一）工作定位 

济宁学院普通话培训测试站是经山东省语言文字工作委

员会办公室批准成立的普通话培训测试实施机构，在济宁学

院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领导下开展工作，业务上接

受山东省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的管理、指导和监督。 

（二）普通话培训测试站主要职责 

1.组织开展对我校教职工普通话培训工作，组织应测教

职工参加山东省培训测试中心的测试。 

2.组织开展我校学生的普通话培训测试工作。 

3.根据省语委办的委托，接受临时性培训测试任务。 

4.负责我校普通话水平测试员队伍建设和管理工作。 

5.定期开展普通话培训测试研讨活动，不断提高培训测

试水平和效果。 

6.根据学校语委办的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制订普通话培

训测试站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，并认真贯彻执行。 

7.认真参加学校语委办组织的推广普通话宣传活动。 

8.做好培训测试档案建设工作。 

9.积极开展普通话培训测试科学研究。 

（三）机构建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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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培训测试站严格按《山东省普通话培训测试机构管理

办法》规范运作。 

2.培训测试站要有专门的办公地点和固定的管理人员。 

3.培训测试站要配置满足培训测试工作需要的测试室、

培训测试仪器设备、资料和必要的办公家具。 

4.培训测试站要配置满足工作需要的计算机，管理工作

要实现信息化。 

二、培训测试管理 

（一）培训工作 

1．协助教学管理部门和教学单位落实普通话及相关课程

教学任务。 

2．协助校委办开展教职工的普通话培训，确定培训内容。

培训内容要遵循测试等级标准和测试大纲，选用根据测试大

纲并结合本省实际编写的测试辅导教材。 

（二）测试工作 

1.我校对学生的普通话测试由学校普通话培训测试站统

一组织进行，严禁其他组织或个人组织普通话测试。 

2.培训测试站在组织测试时，必须严格按照国家和省语

委制订的等级标准及测试规程执行。 

3.培训测试站组织普通话测试时，应接受上级委派的视

导员的巡视。 

4.参加测试的测试员和工作人员要严格遵守各项测试规

定和测试规程。 

5.测试时要使用由省语委统一制定的试卷，按规定进行

试卷的印制、封订和保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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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测试过程要进行全程录音。 

7.按山东省语委办的安排，认真组织好我校应测教职工

参加测试。 

（三）证书管理 

1.凡经学校普通话培训测试站组织的测试，普通话达到

一定等级者，由学校普通话培训测试站严格审查测试成绩后，

及时报山东省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审定并颁发国家统一印制

的证书。 

2.教职工参加山东省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的测试达到一

定等级的，要及时领取和发放山东省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颁

发的证书。 

3.对所有达到一定等级标准并获得证书的师生员工，培

训测试站要及时做好登记工作，教师、职工测试成绩记入个

人业务档案。 

三、测试员管理 

1.加强测试员队伍建设。制定测试员队伍建设规划和计

划。认真组织有较高语言文字水平、愿意从事普通话推广、

测试工作的教师或工作人员参加省语委办组织的培训班，进

一步扩大测试员队伍。 

2.加强对普通话测试员的管理，对测试员实行定期考核

和聘任制，考核周期一般为三年，考核合格由校语办颁发聘

书。积极选派现有测试员参加省、国家级测试员换证培训。 

3.建立普通话测试员业务档案，详细记录测试员的测试

工作情况，考核结果，培训、聘任、换证等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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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认真组织测试员参加普通话测试科研工作，积极参加

校内外普通话研讨活动，鼓励测试员发表科研论文、教材、

专著，并给予奖励。 

5.测试员均须持国家级和省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资格证

书和聘书上岗。任何测试员均须在测试站的统一组织下实施

测试工作，非组织的个人测试行为和测试结果一概无效。 

6.学校普通话培训测试站定期对所有测试员进行测试业

务考核。考核的主要内容是普通话测试工作态度、测试能力、

测试工作量、工作纪律。考核结果存入业务档案卡并作为奖

惩和聘任的依据。 

对业务能力强、测试工作积极努力、严格遵守测试纪律、

测试工作规范的测试员报请学校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给予奖

励。 

7.测试员不能正确掌握测试标准或在工作中有徇私舞弊

行为时，测试站将视其情节在一定期间内(半年或一年)停止

其测试工作，情节严重者，上报省语委，按省语委规定取消

测试员资格。 

四、财务管理 

（一）测试收费严格按照《山东省教育厅关于普通话水

平测试费和国家普通话水平等级证书工本费收费标准有关问

题的通知》(鲁教财字〔2004〕12 号)等上级规定执行。 

（二）学校财务处负责财务收支管理。 

（三）测试经费实行独立核算，专款专用，测试经费主

要用于有关测试工作的开支和改善、增添测试专用的仪器设

备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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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账目收支要清楚、公开，不得违反财经纪律，并

接受学校审计部门的审计。 

五、档案资料管理 

（一）培训测试站要按照省语委办和学校有关规定，做

好档案资料的收集、整理、归档和保管工作。 

（二）要妥善保管应试人档案，应试人档案包括:测试申

请表、试题、测试录音、测试评分记录、复审记录、成绩单

等;应试人档案保存期不少于两年。 

（三）妥善保管培训测试站的文字档案，保证文字档案

的规范、完整。 

（四）建立测试信息数据库，实现全校教职工、学生普

通话培训测试信息计算机管理。 

（五）收集整理全校普及普通话工作的数据，确保数据

准确可靠，做好有关统计报表工作。 

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济宁学院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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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共印 30 份）   


